新疆乌苏四棵树矿区总体规划水资源论证

报告书编制（矿坑涌水量预测等）

技术服务询价函

询 价 人：  辽宁省水利水电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日     期：             2025年12月9日               
新疆乌苏四棵树矿区总体规划水资源论证报告书编制

（矿坑涌水量预测等）技术服务询价函
1．工程概况
新疆乌苏四棵树矿区位于天山北麓新疆准噶尔盆地西南边缘，准南煤的南部，乌苏市区西南约40km处。四棵树矿区东以四棵树河河道管理范围为边界，西以新疆乌苏佛山森林公园边界为界，北以F4断层、白杨沟泥火山保护区边界和秦瑞煤矿采矿证边界为界，南以新疆乌苏佛山森林公园边界为界。矿区东西长约8.6km，南北宽约4.5km，面积31.27km2，含煤面积19.39k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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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苏四棵树矿区地理位置示意图
2.询价人提供资料

（1）新疆乌苏四棵树矿区总体规划技术数据；
（2）新疆乌苏四棵树矿区总体规划原始设计文件；
（3）新疆乌苏四棵树矿区总体规划背景技术资料；
（4）新疆乌苏四棵树矿区总体规划图纸、坐标点。
3.服务内容
参照《采矿业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导则》（SL 747-2016）附录A《采矿业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报告书》编写提纲，完成《新疆乌苏四棵树矿区总体规划水资源论证

报告书》（以下简称“本项目”）的“2水资源及其开发利用状况分析”、“4矿坑涌水量预测”两个章节报告编制工作（以下简称“技术服务成果”）。
4.技术服务成果要求及验收标准

技术服务成果应符合《采矿业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导则》（SL 747—2016）及《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导则》（GB/T 35580-2017）等国家与行业标准，并按照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水利厅审查意见修改完善，直至取得本项目批复文件。
成果验收由本工程的项目负责人、新疆分公司负责人、项目分管总工组成验收小组，按照上述验收标准对本项目技术服务成果进行全面细致的检查和评估。对于不符合标准的地方，提出修改意见和要求，中标人根据反馈进行修改和完善，直至满足询价人的要求。

5.服务成果提交时间

委托合同签订后30日历天内。

6.报价人资格要求

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具有市场监督管理部门颁发的有效营业执照（经营范围含水利相关咨询服务）；具备开展本次外委项目所需的人员、资金及设备；近5年内具有至少一项水资源论证报告书编制业绩。
7.本项目最高限价

不超过人民币（大写）贰拾柒万元整（小写：¥270,000.00），报价金额超过最高限价的报价人不予受理。
报价金额超过最高限价的询价人不予受理。

8.报价文件的递交

8.1请将报价文件扫描件在2025年12月12日17时00分之前发送至1187477970@qq.com。经审核合格后将纸质版报价文件邮寄至沈阳市和平区光荣街68号。
8.2逾期送达的或者未送达指定地点的报价文件，询价人不予受理。

9.中标人的选定原则
报价人的报价文件是否响应了询价函的实质要求。对不满足资格要求的报价文件，出具废标原因说明。通过符合性评审的报价文件为有效文件，进行比价程序，询价人以价格和报价人可以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税率为主要因素确定中标人。
10.联系方式

询 价 人：辽宁省水利水电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地    址：沈阳市和平区光荣街68号
联 系 人：康玉宁
电    话：15640557282
